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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開會時間：115年 3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10分 

開會地點：和平校區行政大樓六樓第三會議室、燕巢校區致理大樓 202會議室（視訊） 

主 席：楊教務長巧玲                                                紀 錄：陳組員淑儀 

出(列)席：  

壹、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撥空來參加這次的校課程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是維護教育品質把關的

重要機制，這次總共有 14個議案，有些委員跟與會老師，後續還有課程及行程安

排，為了不耽誤委員們後續行程，我們直接進入提案討論。 

貳、工作報告：本次有 10單位提案，計 14個議案，本次提案討論順序為藝術學院、管理學院、教

育學院、文學院、理學院、科技學院及師就處。請提案單位於校課委審議通過後，

務必記得續提教務會議，後續通過後並請同步更新系所網頁上相關資料。 

參、提案討論： 

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一、修訂本系學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1-7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事業

經營

學系 

1. 本案經 114.11.19 114-1 第 1 次系

課程委員會議、114.12.16 114-1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 新增一門不分模組選修課程，「進

階產業實習」6學分。 

3. 調整人組模組「人力資源管理個

案」課程英文名稱。 

4. 自 112 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

用。 

5. 檢附課程異動表、修正後開課系統

表及新增課程能力配分表。 

修正後通過，續

提 教 務 會 議 審

議。 

修正內容： 

開課系統表「進

階產業實習」與

課程異動表英文

不一致，另有關

本次學士班及碩

士班課程異動、

新增課程英文名

稱，請學系確認

後 續 提 教 務 會

議。 
二、修訂本系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開課系統

表，提請討論。 

 

 

 

pp.1、8-14 

教務單位： 

和平教務組、進修學院 

1. 本案經 114.11.19 114-1 第 1 次系

課程委員會議、114.12.16 114-1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 碩士班新增一門選修課程，「跨國

服務業個案比較研究」3學分。 

3. 碩士在職專班新增一門選修課程，

「跨國服務業個案比較研究」2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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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4. 自 114 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適

用。 

5. 檢附課程異動表、新增課程能力配

分表、修正後開課系統表。 

三、修訂本系學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15-21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特殊

教育

學系 

1. 案經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4.12.3)暨教

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115.3.11)通過。 

2. 大學部課程「多元智能理論與應

用」由大一上調整至大一下，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3. 修正後課程系統表如附件。 

修正後通過，續

提 教 務 會 議 審

議。 

修正內容： 

1. 修正會議資料

P15 課程異動表

「多元智能理論

與應用」課程屬

性為必修。 

2.修正為自 115學

年度起入學學生

適用。 

四、修訂本系碩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15、22-32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1. 案經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4.12.3)暨教

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115.3.11)通過。 

2. 碩士班課程「發展障礙研究」由碩

二下調整至碩二上，自 115 學年度

起全面適用。 

3. 修正後課程系統表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五、修訂本系博士班開

課系統表，提請討論。 

 

 

pp.33-39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1. 案經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4.12.3)暨教

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115.3.11)通過。 

2. 「科學資優教育專題研究」由原為

特殊教育碩士班與本系博士班合開

課程修正為資優組碩博合開課程，

同步修正標記符號，自 115 學年度

起全面適用。 

3. 修正後課程系統表如附件。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六、本校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資賦優異組課

程，於夜間開課，提請 

審議。 

1.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排課規範： 

(1)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

天，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課程

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六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通過後

專案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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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pp.40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及 週 日 為 原 則 。 

(2)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

同一門課不得連續授課超過 4 節，

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

課程之方式授課（例如不得以寒、

暑假短期密集完成 1 門課）。 

(3)除課程安排規範外，若學校衡酌

特定學系所、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

課程因具特殊性質或聘請國外學者

專家等，有彈性安排課程時間或節

數之需求者，應由學校教務、課程

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理

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

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

性安排。 

2. 本校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

異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共計 38 學

分，學生來源有二大類，一為特教

系師資生，二為中等資優教程師資

生。其中，中等資優教程師資生分

別來自燕巢及和平校區不同科系學

生，燕巢有數學、物理、化學、生

科及工業教育等系，和平校區則有

英語、國文、美術及音樂學系之師

資生前來修課，考量學生修課權益

及燕巢校區學生往返路程安全性，

故部分課程安排於夜間。 

3. 案經本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4.12.3)暨教

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115.3.11)通過。 

七、擬新增一門共同體

育課程，提請追認，請

討論。 

 

 

pp.41-43 

教務單位：和平教務組 

 

體育

學系 

1. 近年來匹克球運動於國內外快速發

展，該項運動結合網球、羽球與桌

球特色，規則簡易、運動強度適

中，具高度推廣價值與全民運動潛

力，本課程可充分運用現有場地

（如羽球場或綜合球場），設備需

求單純，提供學生新興且多元的選

擇。 

2. 課程異動表及新增課程能力配分

表。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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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3. 修改後自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八、擬新增執行「原住

民族文化與語言師資培

育計畫」，擬開設原住

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

專門課程 (D)模組敬請

討論。 

 

 

pp.44-47 

教務單位：師就處課程

組 

語言

與文

化學

士原

住民

專班 

1. 本案經本專班 114 年 8 月 27 日課程

委員會書面審查及 114年 11月 13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數

面審查通過。 

2. 本校師就處及語文班共同執行辦理

115學年教育部開設「原住民族師資

培育學分班」。依據教育部 114年 6

月 26 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142601533H函，要求本校須先完成

校內三級課程及教務會審查，函報

教育部核備始得開設課程。 

3. 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原住民

族師資培育專班 112-115 學年度執

行計畫書」之規劃，必須開設原住

民族教育次專長專門課程(D模組)課

程規劃 。 

4. 檢附課程系統表、課程異動表及課

程能力配分表。 

5. 115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正內容： 

1.課程異動表部

分課程名稱與次

專長課程科目及

學分一覽表不一

致，請語文班確

認後續提教務會

議。 

2.修正次專長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

中「學校開設課

程學分數」為

20。 

九、擬新增於本學程開

設「中等學校教師語文

領域新住民語文越南語

專長」、「中等學校教

師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

印尼語專長」、「中等

學校教師語文領域新住

民語文泰國語專長」課

程，請討論。 

 

 

pp.48-64 

教務單位：師就處課程

組 

東南

亞學

碩士

在職

學位

學程 

1. 案經本學程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4.11.10)通

過；文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

程委員通過。 

2. 因應教育部於 106 年發布《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新住

民語文納入國小語文領域部定課

程，並於 109 年召開師資培育精進

會議，本校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

受邀參與研議，隨後獲委辦全國唯

一之三年期「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

文領域新住民語文專長專門課程架

構及培育計畫」，自 109 年度起每

年核給 15 名培育名額，系統性培育

國小新住民語文師資，並完成越南

語、印尼語及泰語課程之教育部核

定。 

3. 為完善中小學師資培育體系，教育

部於 113 年函請本校規劃「中小學

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師資培育計

修正後通過，續

提教務會議。 

修正內容： 

1.修正課程異動

表說明 2為自 115

學年度起全面適

用。 

2.新增課程英文

名稱請提案單位

確認後續提教務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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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畫」，除延續國小階段培育機制

外，新增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新住民

語文師培課程，建立涵蓋課程架

構、專門學分及教學支持之完整培

育制度，回應中等教育階段制度尚

未完備之需求，並以加科專長辦

理。 

4. 修習東南亞語文（越南語、印尼

語、泰國語）專門課程者，須完成

中等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26 學分 及

專門課程規定學分，並取得符合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CEFR）

B1 級以上之語言能力認證（含聽說

讀寫四項），包括越南語 iVPT、印

尼語 UBI-PA及泰語 CU-TFL等檢定；

並於取得中高級以上證書，且具備

中等師資類科首張專長教師證書

後，始得核發本校中等學校教師任

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5. 檢附課程系統表、課程異動表及課

程能力配分表。 

6. 新設專門課程，於本校程序完備

後 ， 提 送 教 育 部 審 查 。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十、修訂本所博士班課

程系統表，提請討論。 

 

 

pp.65-71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科學

教育

暨環

境教

育研

究所 

1. 依據本所博士班修業要點二修課規

定(四)須完成專業類群規定之學分: 

1.科學教育專業科目（至少 20 學

分 ） 

2.科學專業科目（至少 6 學分） 

3.研究方法學（至少 6 學分） 

4.論文與高等科學教育專題討論 

2. 原博士班「環境教育課程」專業類

別中之「環境教育統計方法」及

「質性研究」，依課程內容及屬

性，擬異動至「研究方法學」專業

類群，其餘授課時數、授課年級等

維持。 

3. 課程修訂案自 114 學年度起入學生

適用。 

4. 案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115.2.12)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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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第 1 次(115.3.9)院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5. 檢附課程異動表及修正後開課系統

表。 

十一、有關本系大學

部、日間碩士班及博士

班，擬新增一門選修課

程，提請討論。 

 

 

pp.72-84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工業

科技

教育

學系 

1. 案經本系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系課程委員會議(115.2.26)修正後

通過；本系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5.2.26)及科技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15.3.12)通過。 

2. 大學部擬新增一門「木器結構設

計」(Structure Design of Wooden 

Furniture)；日間碩士班擬新增一

門「韌性科技教學研究」( Studies 

in I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Technology；博士班擬新增一門

「韌性科技與永續教育專題研究」

(Seminar on Resilience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Education)。 

3.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課程異動

表及課程能力配分表。 

4. 114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十二、修訂本系學士班

開課系統表，提請討

論。 

 

 

pp.85-89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電機

工程

學系 

1. 本案經 115.03.03 114學年度第 2次

系課程委員會議、115.03.12 114-2

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2. 調整一門必修課程，「光電工程導

論」3學分為選修課程。 

3. 自 11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4. 檢附課程異動表、修正後開課系統

表。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十三、有關本院「工程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班課程系統表」修訂

案，提請討論。 

 

 

pp.90-96 

工程

國際

碩士

學位

學程 

1. 因應學生選課需求，擬於半導體製

程模組課程新增兩門課程「應用電

子電路實驗與設計(含 Orcad 與 

Allergo 實務應用)」及「計算機實

務與應用」。 

2. 檢附修訂後課程系統表及課程異動

表。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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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案

單位 
說 明 決 議 

教務單位：燕巢教務組 

十四、部分教育學程課

程於夜間時段開設案，

提請討論。 

 

 

教務單位：師就處課程

組 

師資

培育

與就

業輔

導處 

1. 教 育 部 專 科 以 上 排 課 規 範 ： 

(1)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   

五白天，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

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

週 六 及 週 日 為 原 則 。 

(2)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

同一門課不得連續授課超過 4 節，

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

課 程 之 方 式 授 課 。 

(3)除課程安排規範外，若學校衡酌

特定學系所、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

課程因具特殊性質或聘請國外學者

專家等，有彈性安排課程時間或節

數之需求者，應由學校教務、課程

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理

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

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

性安排。 

2. 鑒於課程衝堂考量，部分教師將課

程安排於 18:20以後；114學年度第

二學期共 18 門課於夜間開課(含

「特教中等資優教育學程」夜間開

課：7門課程)。  

3.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夜

間開課簽准在案 (1141008648、

1151000328號簽) 。 

4. 案經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處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5. 鑒於學生課程衝堂考量，敬請同意

本案，以利通案辦理排課業務。  

照案通過，續提

教務會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